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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主 黨 對 選 民 登 記 制 度 優 化 措 施 意 見 書  

 
  當局於 2012 年 1 月發表《就選民登記制度優化措施的諮詢文

件》，民主黨支持當局盡快堵塞因選民登記制度漏洞引起的種票問

題，公正執法，打撃種票行為，並需要盡快向公眾交代處理中的種

票投訴的進展。對於當局的建議，我們有以下的意見：  
 

(a)  引 入 住 址 證 明  

 

在 政 府 當 局 提 出 要 引 入 住 址 證 明 的 建 議 後 ， 民 主 黨 曾 進 行 調

查，只 有 約 25% 被 訪 者 支 持 提 供 住 址 證 明 文 件，50% 被 訪 者 建 議

加 強 執 法。因 此，我 們 擔 心 當 有 人 登 記 成 為 選 民，又 或 搬 遷 後 更 新

住 址，如 要 提 交 住 址 證 明，將 會 打 撃 市 民 登 記 成 為 選 民 的 意 欲。因

此，民 主 黨 不 同 意 當 局 建 議 引 入 提 供 住 址 證 明 的 要 求，與 此 同 時 ，

政 府 要 加 強 抽 查 登 記 選 民 的 工 作，我 們 建 議隨機抽查的比例應訂於

全港選民的百分之十  (詳情見頁三的其他意見第一點 )  。  
 

(b)  加 入 罰 則  

 

當 局 建 議 如 選 民 在 搬 遷 後 沒 有 更 改 住 址 但 又 在 選 舉 中 投 票 ， 應

被 懲 罰。我 們 認 為 應 以 較 寬 鬆 方 法 處 理，該 選 民 在 搬 遷 後 的 隨 後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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屆 區 議 會 或 立 法 會 選 舉 後 仍 不 更 改 住 址，又 在 選 舉 中 投 票，才 應 考

慮 處 以 懲 罰  (換 言 之 ， 選 民 有 4 年 至 7 年 半 的 時 間 更 正 其 住 址 )。  

 

(c)  修 訂 有 關 選 民 登 記 的 法 定 限 期  

 

  當 局 建 議 的 措 施 會 令 選 民 登 記 的 截 止 限 期 提 前 ， 於 區 議 會 選 舉

年 的 選 民 登 記 限 期 將 會 由 現 時 的 7 月 16 日 提 前 至 4 月 1 日 ， 以 便

進 行 核 實 和 其 他 行 政 措 施 ， 民 主 黨 理 解 和 支 持 這 做 法 。  

 

另 外 ， 附 件 F 顯 示 ，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刊 登 和 安 排 公 眾 查 閱 臨 時 登

記 冊 及 遭 剔 除 者 名 單 的 法 定 限 期，和 市 民 提 出 反 對 或 申 索 在 登 記 冊

上 的 登 記 ， 或 申 請 更 新 在 正 式 選 民 登 記 冊 上 的 選 民 資 料 的 法 定 限

期，以 區 議 會 選 舉 年 計，將 由 以 往 的 14 天  (8 月 15 日 刊 登，8 月

29 日 為 提 出 反 對 或 申 索 的 限 期 )  變 為 建 議 的 46 天  (6 月 30 日 刊

登 ， 8 月 15 日 為 提 出 反 對 或 申 索 的 限 期 )， 民 主 黨 支 持 延 長 兩 者 相

距 的 日 子 ， 因 為 這 會 令 市 民 有 時 間 核 實 臨 時 選 民 登 記 冊 的 資 料 。  

 

(d)  以 同 一 住 址 序 列 於 選 民 登 記 冊  

 

選 民 登 記 冊 以 同 一 住 址 形 式 排 列 ， 有 助 市 民 查 核 其 單 位 是 否

有 不 尋 常 人 士 登 記 成 為 選 民。這 個 做 法 應 適 用 於 臨 時 和 正 式 的 選 民

登 記 冊 。  

 

(e)  出 示 投 票 通 知 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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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果 投 票 時 選 民 須 出 示 身 份 證 和 投 票 通 知 卡 ， 有 選 民 可 能 會

覺 得 麻 煩，亦 可 能 出 現 郵 寄 誤 遞 和 選 民 忘 記 攜 帶 通 知 卡 的 問 題，從

而 拖 低 投 票 率 ， 因 此 ， 民 主 黨 不 支 持 這 建 議 。  

 

(f)  將 虛 假 聲 明 列 為 選 舉 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 

 
於種票醜聞相繼發生後，民主黨提出即使沒有在某次選舉中投

票，如有任何市民提供虛假地址資料登記為選民，應將有關罪行納

入《選舉 (舞弊及非法行為 )條例》條例內規管，以加重罰則，加強

阻嚇作用。因此，民主黨支持這建議，贊成將種票和提供虛假選民

地址全交由廉政公署處理，加強調查的工作效率。  
 
(g)  積極執法  
 

泛民主派在 12 月初聯合向當局提交了 800 宗問題登記，至今

未收到任何回覆。民主黨促請當局認真調查上述個案，並回覆有關

調查的進展。  
 

(h)  其 他 意 見  

 
  文件只建議強化查核工作，包括掛號郵遞的查訊，和對同一住

址選民的姓氏超過某個數目就會抽查。民主黨認為，隨機抽查

的比例應訂於全港選民的百分之十，並須包括上門探訪懷疑個

案，以確定選民是居住在其登記的地址及通常在香港居住，如

有需要，轉交執法部門跟進，加強阻嚇作用；  
  對於已在境外居住的選民，為保障 <<基本法 >>賦予的投票權，

其最後居住地址 /直系親屬地址均可被接納為其登記選民的地

址；  
  在「選民登記表」和「選舉通知書」當眼位置，列出有關刑事

責任、法例內容、刑罰程度等，以作公民教育和提醒，收阻嚇

作用；  
  選舉事務處資源和人手有限，只有不足 200 人的編制，只有在

選舉年獲較多撥款預備選舉工作，要妥善處理各項選舉工作相

當吃力。為完善處理選舉工作，當局應向該處增撥資源和增加

人手，及加強培訓。  
  當局指出已即時加強部門間核對資料的工作，我們支持此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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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當局並應盡快展開與其他部門  (例如運輸署、社會福利署

等 )進行資料核對的工作，提高選民登記住址的準確性。  
 
民主黨  
2012 年 2 月  
 


